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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知即日起受理2015年度日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獎學金申

請，請轉知所屬會員並請於11月5日前檢送申請人資料到

會，以便辦理甄選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隨函附寄2015年度日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獎學金申請辦法

暨中文申請表、英文申請書各乙份。

二、本訊息刊登台灣醫界雜誌第57卷第10期及本會網站（網址

：www.tma.tw）。

正本：各縣市醫師公會

副本： 2014/10/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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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長 蘇 清 泉



2015 年度武田科學振興財團獎學金申請辦法 
一、獎學金研修者之資格： 

應具醫學院校醫學系、科畢業 M.D.，並持有醫師證書而通曉日語文或精通英

語文者，且誓約於日本國大學醫學部、研究機關或病院研修終了後即時回

台，在國內從事醫學教育或醫療業務者。 

研修期間六個月者： 

任職於醫學院或教學醫院之在職醫師年齡未滿四十五歲者，研修回台後需提

出研究報告書。 

研修期間三個月者： 

公私立醫院或醫療機關在職醫師年齡未滿四十五歲者，研修回台後需提出研

究報告書。 

現住台灣地區內者。 

 2008 年度日本文部科學省（MEXT）公告略以：自 2008 年起，凡申請由日本

國所提供之獎學金，除日本國當地以外之國家人民，服務於軍事機構人員不

適用本申請辦法。 

二、研修機構之選定、食宿及出國手續等事宜均自理。 

三、2015 年度武田科學振興財團獎學金名額及獎學金內容： 

期 間 名               額 獎   學   金   額 備            註 

六 個 月 
二名 

（醫學院人員優先考慮） 

三 個 月 三名 

每名每月日幣25萬元 經濟艙來回機票一張 

★若每月平均住宿費用（含不能退還之權利金，但扣除水電與瓦斯費）超過日

幣 5 萬元，其超出之部分，每月另最多再補助日幣 5 萬元。 

四、申請文件： 

中、英文申請書各乙份，並自備完整之中、英文履歷表及英文研究計畫書（含

研究動機及目的）。 

五、申請期限： 

自即日起至 2014 年 10 月 30 日止，向所屬縣市醫師公會申請，各縣市醫師公

會於 11 月 5 日前轉送全聯會，逾期不受理。 



◎附註： 

1.受獎人請於西元 2015 年 4 月-2016 年 3 月前赴日研修。 

2.服務醫師需繳附服務單位出國研修同意書。 

3.申請書表請至全聯會網站下載（www.tma.tw）。 



日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獎學金中文申請表 

一、基本資料： 

姓 名  出生日期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出 生 地  電 話  

通 訊 地 址  

二、申請類別： 

日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獎學金  □六個月    □三個月 

三、現職： 

機 關 名 稱 職 別 擔 任 工 作 開始工作年月

    

    

四、學歷： 

學 校 名 稱 院 科 系 在  學  年  月 學 位 

    

    

    

五、經歷： 

機 關 名 稱 職 別 擔 任 工 作 在 職 年 月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六、著作： 

七、研修計劃： 

研修題目： 

預定在日本研修機關： 

預定研修期間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計    個月 

申請人（簽名蓋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核 定 縣 市 公 會 審 查 意 見 

精 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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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 理 事 長 簽 章 ） 

 












